
國小一～三年級組

拍照片說故事 入圍作品

指導老師或家長： 

巷子裡的畫展

趙冠棋 陳嘉甄 老師

張瑀潔 家長

	 我喜歡畫畫。平時我看到喜歡的東西或是發生開心的事情我都想畫下

來。我家外面的巷子是我的畫畫板，這是一個巨大的畫畫板。我常常拿著

粉筆畫下腦中出現的東西。我用紅、黃、藍、綠四色粉筆可以畫出好玩的

東西和好吃的美食。

	 黃色的粉筆畫出的薯條是金黃可口的，就和麥當勞的薯條一樣好吃，

我好想把薯條大口塞滿我的嘴巴；一個人可以吃大大的漢堡和長長的熱狗

是很享受的事；藍色的粉筆畫出我喜歡的水蜜桃果汁；夏天一定要吃霜淇

淋，而我是一定不會忘記畫這個我最愛的點心！

	 每當我畫畫時，一個人可以靜靜的畫，沒有人吵我，我就可以專心將好

玩的東西畫得很真實，讓我覺得就像是在和這些好玩的東西一起玩一樣。

坐在巷子裡畫畫是很特別的事。媽媽說她小時候都用粉筆在地上畫蝴蝶玩

賓果。這是媽媽的童年記憶，沒想到我可以和媽媽的童年做一樣的事。

	 我在巷子裡畫得很開心，經過的路人看到都會停下腳步多看兩眼。這是

我的畫展，不用收錢，可以帶給大家回想起以前那個年代的童趣。在大家

欣賞我的作品之後，我會和媽媽用水沖刷乾淨，讓巷子回到乾淨的樣子。

明天我就可以再畫新的，繼續開我的新畫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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